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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财预通[2017]5号
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的通知

    财政局: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6〕150号 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将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下达你单位，专项用于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功能科目 “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经济科目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请将资金按程序拨付使用，并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总表不发县市区）

2017年02月06

附件：                                                                                              

	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

	
	
	金额总计
	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
	校舍维修改造资金

	
	
	合计
	中央
	省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合计
	中央
	省级

	天元区
	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
	1546
	1470
	76
	1154
	1154
	
	127
	127
	
	265
	189
	76

	芦淞区
	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
	1364
	1164
	200
	1110
	1077
	33
	62
	59
	3
	192
	28
	164

	荷塘区
	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
	1727
	1383
	344
	1393
	1273
	120
	92
	82
	10
	242
	28
	214

	石峰区
	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和省级资金
	1100
	935
	165
	891
	834
	57
	49
	45
	4
	160
	56
	104

	合计
	
	5737
	4952
	785
	4548
	4338
	210
	330
	313
	17
	859
	301
	558


